
市场监管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基本信息

1.1 标准名称

中文 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规范

英文
Specification for food safety daily control weekly investigation

monthly scheduling work

1.2 与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一致

性程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件
名称和文件号

国市监办发〔2024〕17 号 计划编号 2023MR0008

1.4 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4年 2 月--- 2025年 1 月

1.6 标准起草单位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江西省质量和

标准化研究院等

1.7 起草团队

1.8 标准体系表内
编号



1.9调整情况 无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

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
特别是对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食品是产出来的，
也是管出来的，但归根结底是产出来的。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和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水平明显提升。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的食品安全主体行为产生偏差，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
偏差越大，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概率和严重性越大，即食品安全风险也越大。

为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 2022年 9月 20日经市场监管总局 2022年第 12 次局务会
议审议通过，2022 年 9月 22日以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60号公布，自 2022 年 11月 1
日起施行，推动企业进一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配齐配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完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体系；有利于抓住企业关键少数，推动履职尽责，压实企业
主体责任；有利于监管触角深度延展，确保出了问题后找得到人、查得清事、落得
了责；有利于及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规定》第十条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
机制，结合企业实际，落实排查要求，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
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

《规定》实施以来，各地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依法配
备与企业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等级、管理水平、安全状况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
食品安全员，结合企业实际制定风险管控清单，健全工作机制，落实工作制度，严
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确保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但当前仍有一些
食品企业对“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认识不到位、安全意识不强，制度执行
流于形式，导致在日常生产经营中仍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由于食品生产经营者
之间在食品种类、业态、规模以及运行模式上有很大区别，开展日管控、周排查和
月调度工作也会有较大差异。开展 2883 家食品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调查结果显
示，有 89.63%的企业认为有必要制定《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规范》行
业标准，引导企业更好开展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

研究制定《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规范》行业标准，旨在提供工作
指引，提出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策略以及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安排，引导企
业将主体责任与 GMP、HACCP、ISO22000 等管理体系或手段融合，更好落实风险
防控工作，为食品企业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该标准可帮助企业落实好《规
定》的有关要求，更积极主动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进
一步推动《规定》的实施，让《规定》落细落地见效。



2.2 与国内外相关
标准、文献的关系

本标准与《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60 号）、《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
号）相互配套实施。

3、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1）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负责标准总体框架和关键技术内容的起草、调研和专家
研讨等工作；

（2）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网络
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参与标准内容起草；

（3）中国质量标准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济宁市市场监管局等单位负责调研和相
关内容的修改完善工作。

3.2 起草阶段

1、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4年 2 月，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立即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启动了标准的编写工作，明确了任务分工，确定了标准编制原则，制定了相应的编
制计划。
2、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开展调研
2024年 3-4 月，起草工作组开始收集、整理与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相关的标准
和资料，并进行分析。2024年 5-7 月，起草工作组开展食品生产企业调研，通过实
地调研、访谈等多种调研形式，了解了当前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现状。
3、形成标准草案
2024年 6-7 月，起草工作组基于相关标准和资料，在调研访谈的基础上，经过多次
内部讨论，初步形成了标准草案。
4、召开标准研讨会，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年 7 月，起草工作组召开专家研讨会，组织专家对标准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论，
会后起草组经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3.3 征求意见阶段

3.4标准审查阶段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主要内容：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基本要求、组织保障、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食品安全风险动态管理和记录管理要求等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基本要求、组织保障、食品
安全风险管控清单、食品安全风险动态管理和记录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企业、食品销售企业、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堂为进一步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开展的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大型食品
仓储企业、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品展销会举办者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该部分主要对“日管控 ”、“周排查”、“月调度”的定义进行了阐释。
4、基本要求和组织保障
该部分阐述了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基本要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和提供保障方
面内容。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答记者问和企业实施现状。
5、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该部分规定了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制定、清单内容和动态更新要求。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和企业实施现状。
6、食品安全风险动态管理
该部分重点规定了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流程和工作要求。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前，宜做好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准备，
明确相关内容；
按照责任分工开展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工作结束后，进行相关总结分析，形成相
关记录。
7、记录管理
该部分规定了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记录管理相关要求，内容包括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及版本更新情况，《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
纪要》等。
8、附录
该部分共有 4 个附件，包括了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程序，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样
式，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样式，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样式。

5、验证情况（适用时填写）

5.1 验证单位情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析

5.4 验证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的
情况

6、附加说明（可选）

6.1 宣贯标准的
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在全国范围内向食品主体开展标准的宣贯工作，落实好《企
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

6.2 修订和废除现
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6.3 作为强制性标
准或推荐性标准的

建议
无

6.4 其他需要说明
的情况

无

6.5 参考文献
1.《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0 号）
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号）
3.《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答记者问

联系人 戴岳 联系电话 15810164699 电子邮箱 daiyue@cnis.ac.cn

注：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 章、第 2 章、第 4 章和第 6 章。

2.第 5 章和第 6 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 2024 年 11 月 1 日


